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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

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6 年 1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由董

事长郭满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贺正林持有舟山

金度科技有限公司17.45%股权的议案》；

因舟山金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度科技”）经营发展需要，经股东各方和舟

山金宏合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金宏”）友好协商，拟对贺正林所持全

部股权进行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发电声”）拟

收购其 17.45%的股权，舟山金宏拟收购其 3%的股权。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贺正林持有金度科技 20.45%股权的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500 万元，

因此宏发电声收购贺正林持有金度科技 17.45%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26.65 万元。

转让完成后，金度科技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转让前持股比例 转让后股权比例

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44.55% 62%

舟山冠宏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 20%

韩志春 15% 15%

舟山金宏合达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0% 3%

贺正林 20.45% 0%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与业务发展需求。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财

务状况及日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向舟山金度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随着业务规模持续扩大，金度科技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日常运营及技术改造的资金需

求相应增加。原股东贺正林转让所持股权后，金度科技拟通过股东同比例增资的方式补充资

本金，以保障其资金需求。

本次增资总额为 6,800 万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以货币形式出资，其中宏发电声认缴

4,216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金度科技注册资本将由 8,800 万元增加至 15,600 万元。由

于本次为同比例增资，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62.00% 62.00%

舟山冠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20.00%

韩志春 15.00% 15.00%

舟山金宏合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00% 3.00%

本次增资有助于增强金度科技的资本实力与运营能力，进一步优化其资产结构。金度科

技将结合市场需求与自身发展规划，积极引进先进生产线与工艺技术，推进自动化升级，持

续提升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本次增资符合公司整体战略与业务发展需要，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不会对财务状况及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股东舟山冠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关联方，以上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郭满金先生、郭琳女士回避表决，由非关联

董事参与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召开专门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

获得一致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议

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回避票 2票。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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